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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除文盲工作条例

(1988 年 2 月 5 日国务院发布)

第一条 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

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有关规定，

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凡十五周岁至四十周岁的文盲、半文盲公民，除不

具备接受扫盲教育能力的以外，不分性别、民族、种族，均有接

受扫除文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。

鼓励四十周岁以上的文盲、半文盲公民参加扫除文盲的学

习。

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扫除文盲工作的领

导，制订本地区的规划和措施，组织有关方面分工协作，具体实

施，并按规划的要求完成扫除文盲任务。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

应当加强对扫除文盲工作的具体管理。

城乡基层单位的扫除文盲工作，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

由单位行政领导负责。

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应当积极协助组织扫除文盲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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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扫除文盲与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应当统筹规划，同步

实施。已经实现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，尚未完成扫除文盲任务

的地方，应在五年以内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目标。

第五条 扫除文盲教育应当讲求实效，把学习文化和学习技

术知识结合起来。

扫除文盲教育的形式应当因地制宜，灵活多样。

扫除文盲教育的教材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

审定。

第六条 扫除文盲教学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。在少数

民族地区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教学，也可以使用当地各民族

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。

第七条 个人脱盲的标准是：农民识一千五百个汉字，企业

和事业单位职工、城镇居民识二千个汉字；能够看懂浅显通俗的

报刊、文章，能够记简单的帐目，能够书写简单的应用文。

用当地民族语言文字扫盲的地方，脱盲标准由省、自治区人

民政府根据前款规定制定。

基本扫除文盲单位的标准和要求是：十五周岁至四十周岁人

口中的非文盲人数，在农村达到 85%以上，在企业、事业单位和

城镇达到 90%以上；组织脱盲人员继续学习提高，防止出现复盲

现象；农村的乡(镇)、城市的街道还必须同时符合基本普及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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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的要求。

第八条 扫除文盲实行验收制度。扫除文盲的学员由所在乡

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或同级企业、事业单位组织考核，

对达到脱盲标准的，发给“脱盲证书”。

基本扫除文盲的市、县(区)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验收；乡(镇)、城市的街道，由上一级人民政府验收；企业、

事业单位，由所在地人民政府验收。对符合标准的，发给“基本

扫除文盲单位证书”。

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措施，督促基本扫除文

盲的单位制订规划，继续扫除剩余文盲，使十五周岁至四十周岁

人口中的非文盲人数，达到 95%以上。

第十条 扫除文盲教师由乡(镇)、街道、村和企业、事业单

位聘用，并给予相应报酬。

当地普通学校、文化馆(站)等有关方面均应积极承担扫除文

盲的教学工作。

鼓励社会上一切有扫除文盲教育能力的人员参与扫除文盲

教学活动。

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教育事业编制中，充实

县、乡(镇)成人教育专职工作人员，加强对农村扫除文盲工作的

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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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扫除文盲教育所需经费采取多渠道办法解决。除

下列各项外，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必要的补助：

(一)由乡(镇)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组织村民委员会或有关

单位自筹；

(二)企业、事业单位的扫除文盲经费，在职工教育经费中列

支；

(三)农村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，应当安排一部分用于农村

扫除文盲教育。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扫除文盲工作中，培训专职工作人员和

教师，编写教材和读物，开展教研活动，以及交流经验和奖励先

进等所需费用，在教育事业费中列支。

鼓励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愿资助扫除文盲教育。

第十三条 扫除文盲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。扫盲任务应

当列为县、乡(镇)、城市街道和企业、事业单位行政负责人的职

责，作为考核工作成绩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对未按规划完成扫除文盲任务的单位，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

处理。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定期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扫除文盲

工作的情况，接受检查、监督。

第十四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定期对在扫除文盲工作中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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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颁发“扫盲奖”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应

当对在扫除文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表彰、奖励。

第十五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，

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实施办法。

第十六条 本条例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